《铁路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加强铁路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范铁路工程质量检测行为，保证铁路工程质量及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国家铁路局组织研究起草了《铁路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必要性
工程质量检测是控制工程质量的重要环节，是评价工程质量的重要依据，也是政府监管工程质量的重要手段，对保障铁路工程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铁路建设快速发展，铁路政企分开改革和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广泛应用，加之近年来国家的有关工程质量检测的法规政策和铁路工程建设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为适应铁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新形势，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参考相关行业做法，迫切需要建立铁路工程质量检测制度，更好地保证铁路工程质量及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主要内容

    1.建立检测机构许可制度。一是明确铁路工程质量检测的定义，强调对铁路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实行资质管理。二是规定了铁路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类别，分为综合资质、专项资质两大类。三是明确了检测机构资质的申请条件、申请材料、申请程序等要素。四是提出了资质评审方式、评审程序、证书有效期以及资质延续、资质变更、机构重组、办理注销等有关要求。
2.全面规范质量检测活动。一是，从工地试验室设置、质量保证体系运行等方面规范现场检测管理。二是从检测人员配备、检测人员能力、检测人员从业等方面规范检测人员管理。三是从仪器设备采用、检测报告出具、档案和样品管理、信息化建设以及检测业务委托、违法举报、保守秘密以及资质证书管理等方面规范检测机构予以规范。
3.强化质量检测活动监管。一是加强对检测工作的监督检查，明确了监督检查具体内容和措施，并提出对检测机构资质实行动态监管。二是开展信用管理，强化社会监督，多措并举维护铁路工程质量检测市场活动公平有序。三是压实法律责任，结合铁路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际需要，《办法》在规章权限内，资质管理、检测活动管理、检测报告出具、专家评审等方面对检测机构、检测人员、评审专家以及监管人员的违法行为设置了行政处罚条款。

特此说明。


